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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沒有資遣費只有轉調或⾃願離職。

我是部分⼯時⼈員，公司因⼈⼒緊縮，在我上班時告知我排班⾄本期班表結束，就沒有我的班了，也告
知我其他的點沒有缺⼈。我以為我會有資遣費。

過了幾天，公司分店通知該店即將歇業，正職員⼯可選調職到他點或選資遣。

主管突然⼜再次找我談，說明他店有缺部分⼯時⼈員，但上班時數可能是我現在的1∕4，我希望直接資
遣即可。

主管卻說公司對於部分⼯時⼈員只有轉點或⾃願離職！這點我真的沒辦法接受，這是變相要我⾃⼰離職
。

我拿起合約書，上⾯是有⼀點提到：
⼄（勞⼯）⽅應在甲（僱主）⽅所指定之⼯作場所接受各項指派⼯作及甲⽅之指揮監督。⼄⽅同意對其
所擔任之⼯作，甲⽅得依⼄⽅之⼯作表現及對⼯作勝任程度以及甲⽅企業經营之需要，調動⼰⽅⾄其他
部⾨、調動⾄其他地點或調動⾄甲⽅關係企業，甲⽅同意給予適當之協助。

公司沒有⽤預告的⽅式告知排班終⽌、也沒有妥善處理調點⼯作的保障。

請問部分⼯時⼈員就必須接受轉調？
能否拒絕？該怎麼維護⾃⼰的權益？

 彭雅⽴（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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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好，簡單回答如下。

部份時間⼯作勞⼯（以下稱為「部分⼯時勞⼯」），與⼀般的全部時間勞⼯相⽐，差異在於部分⼯時的⼯作時
間是有相當程度的縮短[1]，⾄於部分⼯時的其他勞動權益，除了請假等事項按⽐例計算以外，多半與全部時間
的勞動權益沒有太⼤差異。
部分⼯時勞⼯的權利義務，受到勞動相關法令保障[2]，就算是屬於部分⼯時的⼯作，得雇主仍需要遵守調動五

 匿名（進階會員） 勞動‧⼯作 ∕ 勞動契約 2023-08-25 01:56

部份時間⼯作勞⼯受勞動相關法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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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並且遵守資遣預告期間以及提供資遣費喔[3]。
如果雇主有合法終⽌勞動契約的原因[4]，但是卻沒有提供預告期間給部分⼯時勞⼯的話，那麼雇主就需要⽀付
部分⼯時勞⼯預告期間這段時間的⼯資，來代替預告期[5]。

回到您的問題，由於雇主陸陸續續告知您不同的決定，最終應以雇主最後⼀個版本為準。從敘述看來，最終雇
主是提供：更換⼯作地點且上班時數是⽬前的1∕4，以及⾃請離職，這2個選項，給部分⼯時勞⼯。
您的契約有⼀段⽂字，提到勞⼯同意雇主經營的需要，將勞⼯調動到其他地點⼯作，雇主並應提供勞⼯適當協
助的約定；不過就算您與雇主之間有這樣的約定，仍需要回去看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對雇主調動的要求[6]。
⽽當雇主由於該地點歇業，將勞⼯調動到不同⼯作地點，且上班時間變短（相應的⼯資也會減少），是否就可
以⽴刻判斷雇主此時做了「不利變更」使得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呢？觀察⽬前司法實務，其實不⼀定喔[7]。雇
主由於經營需求調職（即經營型調職），仍要看是否有正當理由、是否有依照⼯作規則，以及當初契約內怎麼
約定排班的⽂字等因素，⼀起觀察[8]。
建議您與雇主確認雇主最後的決定是什麼，如果仍有爭議，建議與中央或地⽅勞動機關申訴[9]、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如果最終真的是屬於雇主違法調動的情況，則勞⼯可拒絕調動，並且可跟雇主表⽰要終⽌勞動契約，
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10]，或是提起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的訴訟[11]。
 
 
延伸閱讀：
余⻘慧（2022），《打⼯族的法律保障——談兼職勞⼯的勞動權益》。
⿈國媛（2022），《被調職怎麼辦？調職後減薪、取消津貼合法嗎？》。
曾翔（2022），《雇主不想付資遣費，以改變職務內容的⽅式逼迫勞⼯⾃請離職，怎麼辦？》。
 

註腳

調動勞⼯⼯作是否合法，回歸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1來判斷

   僱⽤部分時間⼯作勞⼯應⾏注意事項第參點：「部分⼯時勞⼯：謂其所定⼯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
之全部時間⼯作勞⼯（下稱「全時勞⼯」）⼯作時間（通常為法定⼯作時間或事業單位所定之⼯作時
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其縮短之時數，由勞雇雙⽅協商議定之。」
⾄於勞動部訂定的「僱⽤部分時間⼯作勞⼯應⾏注意事項」本⾝，並無法律授權，法律位階應可認為
屬於解釋性⾏政規則，參⾼雄⾼等⾏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此注意事項，並已成為許多
法院判決論理時的參考依據，例如最⾼⾏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69號判決、最⾼⾏政法院108年度
判字第216號判決。

[1]

   僱⽤部分時間⼯作勞⼯應⾏注意事項第貳點：「
I 事業單位僱⽤部分⼯時勞⼯，除依其應適⽤之勞⼯法令外，並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僱⽤中⾼齡及
⾼齡之部分⼯時勞⼯，亦同。
II 本注意事項所引⽤或涉及之法令如有變更，應以修正後之法令為準。」

[2]

   僱⽤部分時間⼯作勞⼯應⾏注意事項第陸點第4項第1與第3款：「
（⼀）資遣預告期間，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辦理：
1.勞⼯接到資遣預告後，為另謀⼯作得請假外出（謀職假），請假期間之⼯資照給。其請假時數，每
星期不得超過2⽇之⼯作時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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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謀職假之每⽇時數，得參考下列⽅式計給：按勞⼯平均每週⼯作時數除以40⼩時乘以應給予請假⽇
數並乘以8⼩時。
（三）資遣費與退休⾦，依勞動基準法及勞⼯退休⾦條例計給：
1.部分⼯時勞⼯適⽤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作年資之退休⾦、資遣費計算，依據該法第2 條、第17條
、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計給，其計算⽅式與全時勞⼯並無不同。」

   勞動基準法第11條：「
⾮有左列情事之⼀者，雇主不得預告勞⼯終⽌勞動契約：
⼀、歇業或轉讓時。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暫停⼯作在⼀個⽉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對於所擔任之⼯作確不能勝任時。」

[4]

   勞動基準法第16條：「
I 雇主依第⼗⼀條或第⼗三條但書規定終⽌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繼續⼯作三個⽉以上⼀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繼續⼯作⼀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
三、繼續⼯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前預告之。
II 勞⼯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作得於⼯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之
⼯作時間，請假期間之⼯資照給。
III 雇主未依第⼀項規定期間預告⽽終⽌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資。」

[5]

   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雇主與勞⼯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雇主調動勞⼯⼯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勞⼯之⼯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三、調動後⼯作為勞⼯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調動⼯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考量勞⼯及其家庭之⽣活利益。」

[6]

   王沛元（2023），〈調職與減薪－試論異⼯異酬說（上）〉，《司法周刊》，第2171期，第2-3版
； 王沛元（2023），〈調職與減薪－試論異⼯異酬說（下）〉，《司法周刊》，第3版。

[7]

   可參考對於客運司機排班的情況，臺灣雲林地⽅法院108年度勞訴字第21號⺠事判決：「勞⼯係受僱
於雇主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給予之報酬，⽽雇主調整勞⼯之⼯作內容（含⼯作時間、⼯作地點及⼯作
態樣等），為資⽅基於業務需要及管理⼈事上之應有權限，本應由勞資雙⽅⾃⾏考量⽽為決定，法院
基本上不宜過度涉⼊或⼲預，以免影響契約⾃由之本旨及資⽅經營之權責。但權利之⾏使應受誠信原
則之拘束，為⺠法第148條所明定，則若資⽅⾏使此項調動權限有違反誠信原則，致勞⽅受有不利益
之結果時，法院就勞資雙⽅間之此項爭議，⾃得基於法律之規定，斟酌判斷資⽅就調動權之⾏使是否
適當。另雇主調動勞⼯⼯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並應符合『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
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的』、『對勞⼯之⼯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作為勞
⼯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調動⼯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及其家庭之⽣
活利益」等調動原則，為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所明定。復該條於104 年12⽉16⽇增訂前，主管機
關之內政部亦有相同內容即所謂『調動五原則』之函釋意旨。則法院判斷雇主所為職務調整有無權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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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時，部分⼯時勞⼯，打⼯，兼職

濫⽤或違反誠信之情事，⾃應就上開原則為審酌。」
   侯嘉偉（2023），《勞⼯申訴可以保密嗎？——勞資爭議的各種申訴管道》。[9]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六、雇主違
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害勞⼯權益之虞者。」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4項：「第⼗七條規定於本條終⽌契約準⽤之。」；
勞動基準法第17條：「
I 雇主依前條終⽌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資遣費：
⼀、在同⼀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作，每滿⼀年發給相當於⼀個⽉平均⼯資之資遣費。
⼆、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數，或⼯作未滿⼀年者，以⽐例計給之。未滿⼀個⽉者以⼀個⽉計。
II 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勞動契約三⼗⽇內發給。」

[10]

   勞動事件法第50條：「勞⼯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之⼯作，有違反
勞⼯法令、團體協約、⼯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作
繼續僱⽤⾮顯有重⼤困難者，得經勞⼯之聲請，為依原⼯作或兩造所同意⼯作內容繼續僱⽤之定暫時
狀態處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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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工時沒有資遣費只有轉調或自願離職。

